
-1- 
 

 

 

 

江西省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 

江 西 省 教 育 厅 
 

赣征„2020‟10号 

 
关于做好 2020 年高校毕业生 

征集预定兵工作的通知 
 

各设区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，各高等院校： 

为落实国家关于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要求，进一步促进

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参军入伍工作，依据国防部征兵办公室有关

规定，现就做好高校毕业生征集预定兵工作明确如下： 

一、预定对象范围 

高校毕业生预定对象，为 2020 年 8 月前普通高等学校毕业

的男性学生，当年年满 18 至 24周岁。 

二、体检政考办法 

体格检查由各设区市征兵办统筹安排，各县（市、区）征兵

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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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具体组织实施，5 月上旬完成，体格条件按照《应征公民体格

检查标准》和有关办法执行，全过程使用征兵体检信息化系统，

不搞单科淘汰。 

政治考核由县级兵役机关会同同级公安部门统一组织，按照

《征兵政治考核工作规定》和《江西省征兵政治考核实施办法（试

行）》，分两阶段实施：第一阶段，5 月中旬结束，完成走访调查

阶段工作；第二阶段，8月底前结束，完成联合考核阶段工作。 

三、确定预定对象 

体检和政考第一阶段结束后 5日内，应征地县级征兵办应主

动向应征青年本人和市级征兵办通报有关情况，合格的确定为预

定兵对象并同步在全国征兵网确认，应征地县级征兵办与应征青

年签订预定兵协议，征询本人服役方向初步意愿，并发放《预定

兵通知书》。5 月底前，市级汇总上报预定兵花名册。 

四、办理入伍手续 

高校毕业生预定兵对象后期不再重新参加义务兵征集体检，

政治考核合格的直接参加应征地兵役机关组织的役前训练，身体

需复查项目结合役前训练组织，合格的由县级征兵办办理入伍手

续，服役方向由本人优先在应征地兵员征集去向范围内选定。直

招士官对象原则上从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预定兵对象中择优

选定。 

五、有关要求 

一要确保报名人员全覆盖。县级征兵办要对照全国征兵网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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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信息，一人不漏的通知已报名高校毕业生体检事宜，前期已经

确定为预征对象的高校毕业生必须全部上站参加体检；要用好高

校毕业生预征对象免毕业实习的政策，鼓励高校毕业生预征对象

积极发挥辐射作用，带动更多毕业生报名上站。各高校要积极动

员尚未签订就业协议的男性毕业生报名参军，逐人联系指导，搞

好政策宣传，并主动对接属地兵役机关，就近就便安排好体检事

宜，切实提高毕业生入伍比例，有效缓解就业压力。 

二要落实疫情防控硬要求。各县（市、区）依托医疗机构独

立开设体检站，落实封闭管理要求，适当延长体检组织周期，严

格控制日上站人数，日检量不超过 30 人，采取分时预约上站方

式，避免人员过于集中；参检人员及工作人员进入体检站必须落

实体温测量、信息登记要求，并出示“赣通码”，无异常方可参

加体检；体检过程中场所保持全时开窗通风，除五官及外科必要

检查项目可摘口罩外，其余检查需全程佩戴口罩，参检人员间距

保持 2 米以上，接触物品逐人落实检后消杀措施；建立每日参检

人员微信群，体检结束后及时跟踪掌握人员动态情况。 

三要积极做好服务保障。持续深化拓展“五好三满意”服务

型兵役机关建设成果，主动联系应征高校毕业生，合理安排体检

时间，对有更改应征地要求的耐心做好解释说明和政策宣传，尊

重本人意愿，防止出现矛盾；对体检存在可治愈或矫正的不合格

项目，各级兵役机关应引导应征青年本人积极治疗矫正，经复查

合格的可确定为预定兵对象，最大限度保留高校毕业生兵员。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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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毕业生参加预定兵体检政考过程中交通、食宿费用参照义务兵

差旅标准解决，由县级征兵办或高校从征兵工作经费支出。 

 

 

 

江西省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              江西省教育厅 

2020 年 4月 17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承办单位: 

 

综合计划组 

体卫艺处 

联系人: 

 

张思毅 

李迪文 

电话:86881331 

86765265 


